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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污泥无害化处置服务项目
2.项目预算：2万元/年。
3.报价方式：供应商须对本采购项目范围内的全部服务内容进行报价
4.服务年限：本项目服务期限共计3年，合同先签订1年，后续将根据服务质量及实际使用情况，决定是否续签剩余2年。
二、服务内容
院内各类医院污泥取样检测、现场围蔽、抽淤清掏、污泥消毒预处理、移动式压滤脱水、包装、合规清运、终端无害化焚烧全流程服务
三、技术要求
1. 进场前需取样送检污泥，依据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-2005》表4检测粪大肠菌群、蛔虫卵死亡率、致病菌等指标，30个自然日内出具CMA正式检测报告，合格后方可施工。
2. 施工前对作业区域全封闭围蔽，作业人员全程配齐全套防护用品；使用车载智能压滤设备搭配潜污泵，抽排池底积存污泥。
3. 污泥脱水后泥饼含水率控制在75%±5%，压滤产生的滤液全部回流医院原有污水系统，禁止随意外排。
4. 作业全程投加合规消毒药剂对污泥消杀，单次施工结束后，全面消杀场地与设备，施工车辆离场前深度清洗，杜绝二次污染。
5. 施工方自行承担絮凝剂、消毒药剂、医疗废物包装袋、防护用品等所有耗材物料费用。
6.脱水干泥先以编织袋加固封装，外层套黄色医用感染性废物专用袋，全程密封，防止渗漏遗撒。
7.使用备案合规的医疗废物密闭转运车辆，每车次配备1名持证司机、2名押运员；施工方需提前报备车辆牌照及人员信息，到场人车必须与报备信息一致。
8.污泥装车后按规定路线直达处置中心，运输途中严禁丢弃、遗撒、私自卸放。
9.所有污泥需在自有合规场地无害化焚烧处置，严禁转包或委托无资质第三方处理。
10.医院出现污泥囤积、突发应急情况时，施工方需接到通知后及时增派人手、车辆加急清运。
11.每次收运由甲乙双方共同称重核对、手写签字确认，留存台账原件。
12.严格执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，按广州固废监管要求，实时在官方系统填报数据、生成电子联单并分类归档。
13.单独建立项目专项档案，包含检测报告、作业、消杀、称重、转运、出车记录及危废联单等资料，服务期满后移交医院备案。
14.全流程作业、转运、处置资料留存不少于5年，随时配合主管部门核查溯源。
